
 

一、  廉政宣導 

公務員法律責任個案檢討及防弊作為-圖利罪案例 

摘自法務部廉政署教材 

(一) 案例概述 

「王大天」為 A 市環保局廢棄物處理科技士並擔任環保局掩埋場之場長，因經營卡

車運輸業之胞弟「王小天」請託，「王大天」明知 A 市訂有「A 市代清除處理廢棄

物自治條例」、環保局亦訂有「掩埋場進場注意事項」等規定及收費標準，且逾垃

圾掩埋場作業時間（下午 4 時）後，車輛即不得進場傾倒，竟仍基於圖利「王小天」

之犯意，趁地磅室人員未加注意之際，引導胞弟「王小天」雇用之貨車司機得以在

未取得 A 市環保局書面同意文件之情形下入內傾倒廢棄物，復未經過磅計重及繳納

代處理費之情形下，放任其駕車離場，使其胞弟「王小天」獲得免繳納 1.93 公噸廢

棄物之代處理費 5,000 元之不法利益。 

本案嗣遭檢舉，在政風室主任將上開行為告知「王大天」直屬長官後，其始向 A 市

環保局補繳代處理費 5,000 元，並於翌日至法務部廉政署北部地區調查組自首上開

犯行。 

(二) 法條依據 

1.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圖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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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刑法第 131 條公務員圖利罪。 

(三) 案例研析 

1. 圖利罪行為人主觀上限於直接故意，即法條中之「明知」，且限於因而獲得

不法利益之「結果犯」，若行為人無法造成獲得不法利益之結果，因本條不

處罰未遂犯，故不構成該罪。 

2. 圖利與便民界限，常使人混淆，以下列出圖利與便民不同點以茲區別： 

(1) 行為人是否明知故意：「圖利」有明知故意、「便民」無明知故意。 

(2) 行為人是否違反法令：「圖利」違反法令、「便民」不違反法令。 

(3) 獲得之利益：「圖利」不法利益、「便民」合法利益。 

3. 「王大天」為 A 市環保局廢棄物處理科技士並擔任環保局掩埋場之場長，屬

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1 款前段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

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4. 「A 市代清除處理廢棄物自治條例」性質屬自治條例，而 A 市環保局所制定

之「掩埋場進場注意事項」已公告於網站，不特定人民均可知悉該公告之內

容，又其中明定進場時段及需取得書面同意證明文件並持之入場等相關規

定，確會影響多數不特定人民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而對外發生法律效果，

自亦屬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圖利罪 所定「違背法令」之範

圍。 



5. 本案經法院審酌，被告「王大天」所為圖利犯行僅有 1 次，所圖利之對象僅

胞弟「王小天」1 人，且所圖之不法利益僅 5 ,000 元，情節尚屬輕微，應依

貪污治罪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減輕其刑。又其於犯罪後自首，並代其胞

弟繳回不法所得，按貪污治罪條例第 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法院最

終認定「王大天」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 10 月，緩刑 2 年，褫

奪公權 1 年，後經最高法院三審判決定讞。 

二、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新聞案例分享：基市府雇員涉洩密稽查 判刑 2 年 

摘自中央社 

基隆市政府產發處雇員張姓女子被控將聯合稽查時間和對象，以直接或間接透過

中間人方式，洩漏給電子遊戲場和養生館業者，法院審理後，判張女 2 年徒刑，

得易科罰金，緩刑 4 年。 

基隆地方法院判決書指出，時任基隆市府產業發展處工商管理科約雇人員張女，

從民國 108 年 1 月起至 109 年 11 月間，及 106 年、107 年間某時，將市府聯合

稽查時間和對象，逾百次透過 LINE 傳送訊息給黃男、王男、張男和沈男，再由 4

人分別洩漏給 10 多家電子遊戲場業者。洩密中有 2 次傳送 LINE 訊息給黃男，告

知稽查某間足體養生館時間，另有 11 次直接以 LINE 傳送例如「提醒今天晚上要

去你家要記得喔、等等我要去你家、星期五 20 號晚上要去你家喝咖啡但不是我

去」等訊息，將聯合稽查時間洩漏給電子遊戲場業者馮女，請業者事先準備，以

免遭裁罰。 

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210100090.aspx


法院表示，張女身為公務人員，且因負責辦理工商業稽查業務得知稽查時間、對

象，屬國防以外秘密消息，本應謹守保密義務，竟僅因個人私誼將消息洩漏給被

告，有損公務員形象。考量 6 名被告在法院審理時坦承犯行犯後態度良好，依共

同犯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消息等罪，判張女應執行有期徒刑 2 年，得易科罰

金，緩刑 4 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向檢察官指定機構或團體，提供 200 小

時義務勞務。 

黃男、王男、馮女、張男、沈男則判處 2 月至 4 月不等徒刑，均得易科罰金及緩

刑 2 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向檢察官指定機構或團體提供 40 小時至 60 小

時不等義務勞務，全案可上訴。 

三、  採購監辦提醒 

 採購案如允許廠商使用同等品，請於使用前經本所審查並簽准後，再行辦理

驗收程序。 

 廠商送貨單與發票所載品項與實際到貨規格不一致，請履約單位辦理驗收

時，注意相關履約文件與契約所載之數量、規格是否相符。 

 初驗如有待改善事項，請俟廠商改善完畢、初驗合格後再行辦理驗收。 

 工程採購施工照片及改善照片應有施工(或改善)前、中、後同一角度拍攝之

彩色照片。 

 驗收紀錄請依實際驗收狀況載明，係以文件檢視方式或實際量測操作方式辦

理。 



四、  消費者保護宣導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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